理解概念发展历程

基督神学—解释学方法论—人生体验—解释学存在论

从局限在基督教神学的经典解释范围内，扩大应用到对整个古代文化的解释和理解上，理解的概念为解释学所应用,这是第一次重大转折。其中，德国的哲学家施莱尔马赫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他不再把解释学看成是解释圣典的技巧，而是理解的一般原则与学问。他认为理解即是在语言分析和心理转换的统一中再现解释对象本身所具有的意蕴，并防止误解和曲解。整个理解的过程就是解释者个人在心理上重新体验并重构解释对象的心境与精神状态的过程。施莱尔马赫为解释学引进了心理解释的取向，使理解第一次与个人生活联系在一起。

第二次重大转折源于十八、十九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的兴起。这次转折使解释学由原来的关注历史、典籍乃至生活所得的历史知识的解释转而成为人的自我知识的形式。狄尔泰的解释学成为这次转折的起点。他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加以区分，认为“自然需要解释说明，对人则必须去理解”。理解是人认识自己的方式，是人文科学的主要获取知识途径，也是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基石。它通过情感的介入，借助体验、类比、想象而把握被理解者的意图，进入人的精神世界，体味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它是人生经验的表达方式，是在“你”中发现“我”的自我认知方式。

解释学自海德格尔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传统解释学自文艺复兴以后，抛弃了上帝，将理性提升到至尊无尚的地位。理解被视为人的理性的一种天然能力和致知手段，是主体意识的工具。它或是表现思想的方式，或是认知存在的手段。海德格尔认为，这是传统解释学纯思辨取向的弊病，是对真正存在的遗忘。任何关于理解的问题都不是要问理解怎样去得到认识，怎样去理解存在，而是要问理解已是什么样的存在，为什么它能理解。

伽达默尔则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将解释学由方法论改造为存在论。他认为理解从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方法问题，“理解就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就是人类生命本身原始的存在特质。”它是人生的发生进行过程，它弥漫于人的一切活动中。理解具有历史性，无论是解释者还是解释对象都有它们自己的历史视域，理解在任何时刻都是参与在历史中，汇合着历史与现在。理解就是历史与现实的视域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是解释者的视域与解释对象的视域相遇，通过对话，实现“视域的融合”，而生成出新的意义的过程。由视域融合而形成的理解，既不再是解释者原有的视域，也不完全是文本的原有内容。

